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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政府关于江苏工业学院

更名为常州大学的通知

各市、县人民政府，省各委、办、厅、局，省各直属单位：

为加快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，优化高等教育布局结构，提升办学层次和办学水平，经省人民政府研究并报教育部批准，决定将江苏工业学院更名为常州大学。

常州大学系省属多科性本科学校，以本科教育为主，同时承担研究生培养任务。学校现有专业结构调整和新专业增设，按教育部有关规定办理。

二○一○年四月十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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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委各部委，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，省政协办公厅，省法院，省检察院，省军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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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2010年4月12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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